醴陵市森林公安局2017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多年来，在各级党委、政府和林业、公安部门的领导下，醴陵森林公安牢记"以警为荣，以林为业"和"立警为公、执法为民"的理念，忠实履行法律职责，有力地打击了各类破坏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，为生态建设和林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其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、宣传、贯彻、执行国家和省、市有关林业、公安工作的方针、政策、法律和法规。

（二）、管辖十九类森林刑事案件和森林治安案件，负责查处林业主管部门委托的林业行政案件，依法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，维护林政秩序，保护全市生态资源安全。

（三）、强化情报信息工作，加强调查研究，及时掌握和反映林区治安动态，针对林区治安情况，因地制宜，组织开展专项整治。

（四）、加强公安基础业务工作，健全群防群治组织；建立护林网络、改善林区治安和防林防范机制，推进林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，提高林区治安控制能力。

（五）、做好护林防火宣传，负责指挥扑救森林火灾、查处森林火灾案件工作。

（六）、负责对全市林木采伐、加工、运输、经营活动和野生动物驯养、繁殖、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。

（七）、负责辖区猎枪弹具管理。

（八）、抓好全市森林公安队伍建设，负责民警政治、业务培训。

（九）、承办上级森林公安部门和市公安局、林业局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 部门收支概况
醴陵市森林公安局为政法专项编制行政单位（副科级），2017年开始实行财政独立核算单位，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。

根据本部门主要工作任务，2017年预算拟作如下安排：

（一）收入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273.09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51.09万元；上级补助收入22万元； 
（二）支出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273.09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228.09万元（人员、公用及工作性专项支出）；重点专项支出45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
1．基本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228.09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142.26万元；商品和服务支出59.9万元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5.93万元。
2．项目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45万元，其中：森林防火专项支出11.6万元；打击涉林违法犯罪专项支出21.4万元；房屋维修支出12万元。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：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67万元，其中：日常工作经费44万元；处警办公经费23万元。
（四）政府采购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40万元。

（五） “三公”等经费预算：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34.4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16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0万元；会议费2万元;培训费6.4万元。
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增减变动说明：因我局2017年才开始实行财政独立预算，之前林业局未对我局单独列开“三公”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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